附表1：

健康扶贫优惠政策
“一免”：就是免缴住院预付金。全县农村建档立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患者实行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制度，减轻贫困患者垫资负担。
“一降”：就是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贫困患者住院就医，大病起付线从以前9500元降低到3000元。
“四提高”：一是提高大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从2017年开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资标准由2016年的每人每年32元提高到每人每年37元。二是城乡居民大病平均提高5个百分点的报销比例。贫困患者大病保险报销比例在普惠性政策的基础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并对患有20个特殊病种的贫困患者，在此基础上再提高2个百分点。三是提高医疗救助水平。将贫困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与我市城乡低保对象享受同等医疗救助政策，患重特大疾病的，年度最高救助金额由现行的8万元提高到16万元，并在现行报销政策的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四是提高商业保险“扶贫保”保障层次。

“一兜底”：贫困患者年度内在自治区内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自负合规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扶贫保、社会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累计超过5000元或自付比例超过10%时，超过部分实行政府兜底保障。
